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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19 年 5 月 17 日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並於 

5 月 24 日正式施行。根據第二條「相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

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同性戀者得以根據法律與伴侶結婚，使我國成為亞

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如今 2021 年已上路 2 年，讓研究者感到好奇，另立專法

對同性戀者的影響以及專法成立後是否遇到重重困難？以及專法立案備受爭議的部分。 

 

二、研究目的 

  

（一）同婚制度的發展 

（二）研究民法與專法之歧視爭議 

（三）分析專法背後的未解難題 

 

貳、文獻探討 

 

    探討目前同性婚姻在各國現況，了解民法與專法派的主張，參考公投結果，以及了解

同性婚姻目前所面對的爭議。 

 

一、各國同婚發展情況

 

 

 

圖一：世界同性婚姻發展地圖 

（圖一資料來源：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2016 年 12 月 25 日。一張圖看懂全

球 195 國「同性婚姻」走到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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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一可看出目前亞洲各國普遍不承認同性婚姻或沒有法制化。南亞與中東國家，

同性性行為大多是違法，甚至死刑。相較東歐、南歐國家和中美洲多數國家，只有少

數國家制定同性伴侶法或甚至沒有制定相關法律，北歐各國、西歐部分國家及北美國

家，多數已完成法制化。南美洲的部分國家同性婚姻和同性伴侶有法制化，但有些尚

未法制化，而同性性行為在蓋亞那與千里達都是違法行為，刑罰為入獄。大洋洲中，

澳洲及紐西蘭皆已法制化，而屬於歐美屬地島國也大多已法制化；若不是，則仍將同

性性行為入罪。非洲國家中，僅有南非同性伴侶法制化，其他國家尚未法制化，或同

性性行為違法、重罪。從以上結果來看，歐洲國家思想較亞洲國家開放，多數已法制

化，而非洲國家則思想較保守，同性性行為受到法律限制。  

 

二、台灣國內同婚制度的發展 

 

  1986 年，祁家威向戶政機關要求與男性結婚被拒，轉向訴求同性婚姻法制化。2000

年，祁家威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聲請同性婚姻釋憲，但其實早在 1986 年，祁家向司法院

聲請釋憲時，大法官以未具體指明現行法令牴觸憲法之處而駁回聲請。2013 年 3 月，祁

家威到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時被駁回，經行政訴訟後敗訴定讞，於 2015 年具狀，認

為民法第 4 篇編親屬第 2 章婚姻規定婚姻關係不適用於同性兩者間有違憲之虞，因

此提出釋憲聲請。2017 年 2 月 20 日，司法院宣布受理該項聲請，並於同年 3 月 24 日召

開憲法法庭。（黃捷，2017） 

  2017 年 5 月 24 日，公布《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以下簡稱釋字七四八

號），解釋文中表示：「民法第 4 篇親屬第 2 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

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

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並表示公布日起兩年內須完成相關法律

修正或制定。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而若未

在期限內完成法律制定等相關措施，同性伴侶可依《民法》婚姻章規定至戶政事務所辦

理結婚登記。 

 

三、立專法或修改民法之爭議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無疑是同性婚姻跨出的一大步。但是釋憲文中並沒

有明定要以何種形式呈現，並留下另立專法、制定特別法或其他形式的空間，以下研究

者將針對另立專法及修改民法兩種立場整理說明。 

  

（一）專法派的觀點 

 

  何展旭認為，若將專法併入民法，將要修改法律條文，但專法派表示修改民法並

非輕鬆之事，根據統計，現行法律中採用「夫妻」、「父母」等用語，高達 100 多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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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涉及條文達 300 多條，更牽扯許多法規，包括《家事事件法》、《人工生殖法》等，

有關子女的認定與收養等權益，以及親屬、財產繼承等問題，都須更進一步的考量。

若此等法令均須配合同性婚姻修正，則修法流程將需耗費大量人力、時間以及行政、

立法資源。（何展旭，2017） 

 

  葉立錡則表示台灣的宗教體表示尊重同性戀，但並不支持直接修改民法，宗教團

體認為修法等於打破了千年不改的道德倫理和現今普遍價值觀。在台灣社會還沒有充

分了解同性戀族群的情況下，應循序漸進的溝通，找出適合的方法，而非直接修改民

法，打破一夫一妻制的普世價值。尤其基督教團體十分反對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同樣

使用民法，主要因為基督教義，以及《聖經》裡提及造世主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罪惡，

因而無法接受同性伴侶與異性婚姻使用同一法源。（葉立錡，2016） 

 

（二）民法派的觀點 

 

民法派則認為「另立名目，就是歧視。」（朱家安，2014）立專法意味著同性婚

姻與異性婚姻之間還存在著無法跨越的差異，而只有修民法才能真正落實婚姻平權。

雖然專法最後能實現的效果與民法一樣，在法律上婚姻都合法，但不讓同性伴侶與異

性伴侶共同使用「婚姻」一詞，背後隱藏著對同性伴侶的排斥、恐懼的歧視心態。 （朱

家安，2014）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表示另立專法的目的：「將異性戀和同性戀做出

區隔，目的在於讓異性戀繼續享有正統地位，而同性戀只能是一種特殊化的存在。」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無日期）不讓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享有相同的法律，

而另立專法將兩者使用不同制度做區別，屬於隔離式專法，這就構成了對同性伴

侶的歧視，更無法落實婚姻平權。（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無日期） 

 

（三）公投結果  

 

    在 2018 年 11 月 24 日九合一公投中，投票結果顯示普遍大眾認為同性婚姻應另

立專法，將依照公投結果制定專法保障同性婚姻。2019 年 2 月 20 日，行政院敲定同

性婚姻專法草案名稱定為「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並於同年 5 月 17

日宣布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規定相同性別 2

人可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使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  

 

 公投案 結果 

民法婚姻限定一男一女 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

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通過 

同志婚姻用專法 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

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別二

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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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採用文獻分析法，參考各文獻資料、期刊論文，和全國法規資料庫，例如《司法院釋

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並將

蒐集到的資料做統整分析。 

 

二、研究流程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專法與民法之不同 

 

台灣雖通過專法成為亞洲第一個合法同性婚姻的國家，雖然某些權利義務準用民法相

關條例，例如：釋字七四八號第 23 條規定：｢第一項：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有相互

繼承之權利，互為法定繼承人，準用民法繼承編關於繼承人之規定。第二項：民法繼

承編關於配偶之規定，於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準用之。」相當於同性婚姻的雙方互

為法定代理人，且權利義務與民法的配偶相同。而財產制則準用民法夫妻財產制第一

節的規定。此外有關家庭生活費用分擔，釋字 748 號第 14 條寫道：「雙方當事人之家

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雙方當事人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

情事分擔之。」債務也須雙方負連帶責任。 

 

    但除去上述法條後，專法與民法仍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在釋字七四八號裡有關婚

姻一詞皆被「第二條關係」（《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第二條：「相同性別之二人，得

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取代，同志結婚只

了解各國同性
婚姻狀況與國
內現況

分析民法與專
法的差別

蒐集資料比較
分析專法之爭
議與困難

提出結論與

建議

同志婚姻入民法 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保障

同性別二人建立婚姻關係？ 

不通過 

表一：2018 年公投結果（表一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中選會發布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7 案至第 16 案投票結果公告。） 

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二：資料研究流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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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伴侶」一詞，而非與異性結婚一樣使用「配偶」，其中牽扯到我國許多法律用詞。

在民法中當事人結婚後，雙方家庭會產生姻親關係。但在釋字七四八號裡當事人結婚後，

只有雙方具有伴侶關係，雙方家庭卻在法律上毫無關係。（彭筱婷，2016） 

 

二、專法背後的問題分析 

 

（一）繼親收養的問題 

 

    在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二十條：「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

時，準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限制登記結婚的同性伴侶，其中一方只能收養另一方

「配偶之親生子女」，換言之，同性伴侶無法共同收養無血緣關係之子女。意即當事人

僅能收養對方之親生子女，無法收養無血緣關係之子女。若想收養無血緣關係之子女，

則必須透過單身收養，即使後來登記結婚，孩子與伴侶在法律上並無權利義務關係，使得

同志伴侶要在婚姻與收養子女之間做出選擇。因此，部分同性伴侶尋求以代理孕母解決困

境。（黃天如，2020） 

 

（二）代理孕母的難題 

 

    行政院衛生署曾在民國 83 年 11 月 23 日頒布《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七條第

五項「醫療機構不得施行人工生殖技術：五、施行代理孕母方式。」明文禁止代理孕母。

但此辦法於 2007 年廢除，並由《人工生殖法》取代，且目前《人工生殖法》並沒有明文

禁止或承認代理孕母。 

 

    根據《人工生殖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夫妻一方經診斷罹患不孕症，或罹患主管機關

公告之重大遺傳性疾病，經由自然生育顯有生育異常子女之虞。」及第三項「夫妻至少一

方具有健康之生殖細胞，無須接受他人捐贈精子或卵子。」以上都係針對一夫一妻的法

條，並未考量同婚情況。目前雖確保同志之婚姻自由，卻忽略相關法制的配套修法。

若同性伴侶想生育子女，勢必會牽扯到人工生殖和代理孕母的爭議。而若用於同性婚

姻者，「於女女婚姻之場合，因只要有一方提供卵子，並與捐贈的精子結合後，即可植入母

體之內，致不會與現行法的架構相衝突。」（吳景欽，2017） 

 

    但若用於男男婚之情況，因雙方無法受孕，受精卵無法植入非提供卵子的母體，即就

衍生出代理孕母於法制上，是否該為許可的大難題。（吳景欽，2017）因此同性伴侶在擁

有親生子女上遇到困難，常會通過國際代孕，意即出國到代孕合法的國家尋求代理孕母協

助。但因昂貴的費用並非人人都可以負擔。因此同志想在臺灣的法律與醫療限制中擁有親

生子女，須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才可實現。 

 

（三）教科書中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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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24 日舉行九合一公投，其中第十一案「廢止同志教育」以 708 萬張同意

票通過。而公投內容為：「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育部及各級學

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在幸福盟的第十一案公

投理由書中，表明同志教育的範疇：包括性別光譜、多元性別、變性、男與男、女與女等

不適齡之內容都要按照公投的結果進行刪除。 

 

    教育部則於隔年 3 月 25 日發布公告「預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修正

草案」修正草案如下：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

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防治教育等課程，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法條中雖無提及同志教育，卻將同志教育的實質內涵，即「性別認同」、「性傾向」之

文字加入到新的草案條文。「性別認同」包括了多元性別與變性議題；「性傾向」包括了男

與男、女與女等內容，因而引發部分團體的反彈，幸福盟認為草案內容有礙兒童人格之建

立，且違背公投所主張的實質意涵，不尊重公投結果。 

 

    目前國小課本主要針對兩性探討，而國中課本則教導突破性別刻板印象、尊重多元

性別氣質。其中國中綜合活動課本有性別光譜，以及在翰林版課本中使用圖說跨性別、

同志、變性者與異裝者的自白，讓同學開放討論。幸福盟認為孩子在國中小階段還不

具備判斷能力，以光譜呈現讓孩子認識「性別認同」，會影響孩子的認同。保守派家

長也希望孩子能接受自己的「生理性別」。而平權團體則表示，孩子在擁有同志的概

念後，會進而發現自己是同志，而非以為自己會變成同志，讓孩子接納並發現自己的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但就結果而言，此次草案通過不僅引發支持廢除同志教育的人民

不滿，也使同志教育問題爭議擴大。（張嘉娟，2018） 

 

（四）跨國婚姻的困難 

 

  雖然台灣通過了《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讓同性伴侶可以結婚，但根據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前半段「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僅限

用於當事人雙方的國家皆承認同性婚姻時才有效。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53 條：「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

區人民者，其結婚或離婚之效力，依臺灣地區之法律。」則如台灣與中國人民結婚，適用

台灣地區的法律。然而，台灣針對中國籍配偶設置了「機場面談」的制度，即雙方要

先在中國完成婚姻登記，才得以申請入台。入台後在機場進行「機場面談」，通過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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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可入台辦理結婚登記。但中國目前不承認同婚，也就不可能到台灣完成婚姻登記手

續。 

 

  另外，台灣亦對印尼、菲律賓等 21 國設立「境外面談」制度，即要求雙方先完成當地

的結婚登記，向我國駐外使館提出文件驗證與申請面談，面談通過後才能入台辦理結婚登

記。但這 21 國目前同性婚姻均未合法化，無法在當地先完成登記，因此目前也無法開放 21

國的人民與台灣人完成同性婚姻登記。（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無日期）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因此受到國際上的矚目，近幾年已然成為台

灣社會的重要議題。同婚專法上路兩周年，雖然對同婚歷史來說跨出了一大步，但仍備受爭

議。從上述研究內容，同性伴侶在許多權益上與異性配偶仍有所不同，收養子女比民法的規

定多了許多限制，而出國尋求代理孕母需支付高額費用，成為同性伴侶想要親生子女的一大

阻礙。研究者認為，在子女收養方面政府應制定更完善的制度，未給予同性伴侶相同的收養

權益。此外，跨國同性伴侶也因國籍不同而無法成功登記，雖然台灣無法干涉他國法律，但

立法機關應進一步討論如何保障跨國伴侶的權益，在機場面談或境外面談做出適度讓步。 

 

    根據以上資料，反對與支持專法併入民法的人各持觀點，在沒有深入了解對方想法以及

經過理性溝通的情況下，各自主張只會造成雙方歧見更深。專法與民法派目前最大爭議在於

另立專法是否造成歧視，以《原住民基本法》為例，也為確保原住民權益，然而大眾並不

認為這是對原住民的歧視，根本在於法條給予更多的福利保障。然而，相較《原住民基

本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卻限制了同志的部分權力，形成差別待遇，因此使部

份人民認為《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並非落實婚姻平權，而是赤裸裸的歧視。但若以

法律權益上來講，依照憲法的平等權分為形式平等以及實質平等，立專法的意義在於實現法

律地位上的實質平等，也就是立法機關可基於事務不同性質，來給予合理的不同待遇。在大

法官釋憲結果中，核心的想法在於「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若給予專法相較民法相同的權益

保障，最終都能實現婚姻自由，就不會造成不公平的現象，更不會構成歧視。 

 

    研究者認為在同志教育方面，應讓學生循序漸進地了解多元性別及性傾向，而非在高中

以前避而不談，導致「性別限於一男一女」以及「異性戀為主，同性戀為輔」的主流價值觀

深入學生思想，應適度讓學生接觸這類議題，減少歧視與改變心態。立法機關應傾聽人民心

聲，觀察執法後的社會改變進而重新檢討及調整，使台灣社會成為更加包容、開放友善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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